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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场地及支付物业管理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 年

将与关联企业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广东广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生

租赁场地及支付物业管理服务费的交易情况，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决策与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租赁场

地及支付物业管理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1 月 22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租赁场地及支付物业管理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66 号 8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2 年 3月 9日 

法定代表人：李祥明 

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49,920,000 元 

实缴资本：1,549,920,000 元 

主营业务：资产收购，资产重组，资产经营，接受委托管理和处置资产，与

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物业出租。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财务状况： 

2024 年决算审计报告显示：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末总资产

49.50 亿元，净资产 16.63 亿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7 亿元，净利润-0.45 亿元。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

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其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广东广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建基路 66号 1001房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3 年 9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钱舟 

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 元 

实缴资本：5,000,000 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及住房租赁等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财务状况： 

广东广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末总资产 4,048.62 万元、净资产 2,250.91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 7,038.37 万元，净利润 300.8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的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

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其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广机大厦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6号 

交易标的为股权以外的非现金资产的披露 

广机大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自有办公场地，

委托广东省粤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故公司需向关联方广东省粤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租赁费用。同时，公司拟委托广东广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对前述租赁场地进行物业管理，故公司需向关联方广东广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

付物业管理服务费。 

 

（二）关联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房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任何限

制权利行使的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公司以往

年度租赁同类型房产及支付物业管理费的价格，同时参考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



类产品的价格。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按市场方式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占用或转移

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租赁广机大厦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6号办公场地，租赁面积

合计 6,263.17平方米；租金单价为首年 38 元/平方米/月（含税），逐年递增 1%；

租赁期限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计算，一年期满后，若双方协商无异议，则交易

协议自动续期两年；三年租金合计 865.40 万元；每月支付 1次。 

公司拟委托广东广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物业管理服务费按实

际使用面积计收，面积合计 7,964.06平方米（含三层自有办公场地）；标准为人

民币 19 元/平方米/月（含税），委托期限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计算，一年期满

后，若双方协商无异议，则交易协议自动续期两年；三年物业管理服务费合计

544.74万元；每月支付 1次。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经营。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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